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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劳动者存在隐形加班认定难的困境，现有研究主要通过休息权、隐私权等其他权利予以保障，

然而，上述权利却无法实质性解决劳动者能否离线以及离线的程度问题，因此，在厘清劳动者离线权概

念、特点以及产生与发展，指出我国引入离线权的现实必要性并对其进行正当性证成，通过将离线权引

入劳动法的方式予以破解，实现劳动者离线权权益保护的法定化、劳动者人格尊严权的实质性保障，以

期实现对劳动者离线权益的保护与救济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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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workers face the challenge of recognizing invisible overtime, and existing re-
search mainly provides protection through other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to rest and privacy. How-
ever, these rights fail to substantively address the issue of whether workers can be offline and to what 
extent they can be offlin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ker’s right to offline, highlights the practical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the 
right to offline in China, and justifies its legitimacy. By incorporating the right to offline into labor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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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cle aims to achieve the legalization of workers’ offline rights protection and substantively 
safeguard their dignity, with the goal of standardizing the protection and remedy of workers’ offline 
rights. 

 
Keywords 
Right to Offline, Right to Rest, Digital Age, Worker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淡化劳动者的工作领域与生活领域之间的界限，调查数据显

示，2024 年远程办公人数或达到约 490 万人。2024 年中国智能移动办公行业市场规模在 286 亿元左右，

同比增长 22.2%。1劳动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远程办公，或者随时处于可以被用人单位及其

相关主体通过电子通信技术等联系、监控及分配工作任务的状态。网络时代数字信息技术使劳动突破了

时空界限，提供了灵活的工作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引发一些新问题，例如，下班后在微信或者

钉钉上和客户、同事沟通，到底算不算加班？下班后，频繁被工作消息打扰，劳动者是否可以视而不见，

其休息权如何得到保障？ 

2. 问题的提出：我国劳动者离线权的缺失 

(一) 我国劳动者离线权的制度缺失 
我国劳动者离线权的制度缺失集中体现为立法体系对数字时代劳动形态变革的严重滞后性。在上位

法依据层面，现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基础性法律仅以“休息休假权”等泛化概念覆盖传统劳动

场景，对数字技术催生的微信加班、远程待命等隐形加班形态缺乏针对性规范，形成显著的规范真空[1]。
尽管《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赋予劳动者拒绝物理性危险作业的权利，但此类条款难以适用于

非实体工作场景中持续性的精神压力与时间侵占问题，导致法律保护出现结构性断层。在配套制度构建

层面，离线权所必需的断联时段、例外情形、补偿标准等操作性要素完全缺失，这种双重缺失不仅造成

劳资双方对权利边界认知混乱，更实质性地削弱了司法实践中的救济可能性——当劳动者遭遇非工作时

间数字工作指令侵扰时，既无明确请求权基础支撑诉讼主张，亦无量化标准证明权益受损程度，最终形

成“立法空白→司法无力”的恶性循环，深刻反映了工业时代劳动法制与数字经济新形态之间的系统性

断裂[2]。 
(二) 我国劳动者离线权的实践缺失 
我国劳动者离线权的实践缺失深刻体现于司法救济、维权路径及特殊群体保障三重维度的系统性困

境。在司法裁判层面，法院虽尝试通过工作实质性、任务周期性等要素认定隐形加班，但因缺乏法定量

化标准，导致简单回复消息是否构成加班、碎片化任务如何补偿等关键问题长期依赖法官自由裁量，引

发裁判尺度碎片化，即便区域性司法突破亦难形成全国统一规则。维权机制层面则深陷结构性失衡：劳

动者需自行保存微信记录、邮件等电子证据证明加班事实，而用人单位可系统性移除工作群、删除后台

数据制造举证妨碍，致使 40.5%的隐形加班者因证据不足无法获偿；更甚者，劳资地位不对等迫使多数劳

 
1共研网: 2025~2031 年中国远程办公市场深度调查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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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为保职业发展暂弃维权，往往离职后方敢申诉，折射出权利救济与就业安全的尖锐冲突[3]。 

3. 劳动者离线权的产生与发展 

(一) 劳动者离线权的产生背景 
工业革命的发展与从属劳动密切相关。从属劳动的演变离不开技术性的劳动方式。即在不同工业革

命时期劳动者可以适用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工具。在劳动关系领域，这四次工业革命给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带来技术红利的同时，也给劳动者权利保护带来了挑战。具体而言，工业革命以史无前例的程度消解

了劳动者工作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的传统边界，致使劳动者陷入对技术的深度依附状态。这种依附性不

仅表现为劳动者可随时随地进行远程工作的能力，更体现为其持续处于可被雇佣方及相关主体通过信息

与通信技术实施联系、监控及工作任务分配的潜在状态之中。离线权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

是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使得劳动者得以突破时空限制，通过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工具等途径

随时随地进行工作。这种高度的连接性导致工作与个人生活的边界日益模糊，致使劳动者休息时间被工

作侵占的现象愈发普遍。与此同时，远程办公模式的广泛普及，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成为常态，进一

步加剧了这一困境。尽管提供了地理灵活性，但居家办公环境使得劳动者难以明确区分工作与休息时间，

客观上延长了实际工作时间，显著增加了工作压力。此外，现行劳动法律框架主要脱胎于工业时代的生

产模式，其规范核心聚焦于固定工作场所内的工时与劳动条件。面对数字技术催生的新型工作形态，尤

其是远程办公的复杂场景，传统的工作时间界定与监管制度显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难以有效回应和解决

劳动者因“永久在线”而面临的权益保障缺失问题[4]。 
(二) 劳动者离线权的立法现状 
国际层面对离线权的立法探索呈现阶段性扩散特征。法国率先于 2016 年通过第 2016~1088 号法律，

成为欧盟首个将离线权纳入国家立法的成员国。该制度设计植根于社会伙伴协商机制、既有集体协议实

践及最高司法机构判例，规定由劳资双方通过集体协议具体实施，且仅适用于雇员规模超过 50 人的企业。

欧盟层面则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通过《关于欧盟委员会离线权建议的决议》，正式要求欧盟委员会启动

欧盟层级立法程序，其附件《离线权指令建议文本》更系统界定了权利适用范围、成员国保障义务及具

体实施框架。多国后续立法实践进一步强化此趋势：比利时 2018 年《强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凝聚力法》强

制雇主与职场健康安全委员会就员工数字工具使用规范及定期断联机制展开协商；意大利 2017 年第 81
号法律针对“智能工人”群体，要求弹性工作安排须符合法定工时限制，且个体协议必须明确休息权保

障及技术性断联措施；西班牙通过 2018 年《个人数据保护与数字权利保障法》首次确立离线权，并于

2020 年远程工作法令中完善配套规范，形成渐进式立法演进路径。 

4. 劳动者离线权的正当性证成 

(一) 离线权的教义阐释 
关于离线权的内涵，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法国劳动法典于 2016 年通过了“断开离线权”。根据规

定，在工作时间外，员工应充分享有断开离线权，公司应建立规范数字工具的使用机制，以确保员工的休

息休假时间、个人及家庭生活得到尊重。2021 年欧盟《离线权指令建议文本》的指令草案条文第 2 条 2明

确界定离线权的概念 3，离线权指，在工作时间之外，不直接或间接通过数字工具从事与工作相关的活动

或通信。也就是说，工人有权在非工作时间不进行线上工作且不回复工作信息。关于离线权的内涵，欧盟

 
2Article 2, “disconnect” means not to engage in work-related activities or communications by means of digital tool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side working time. 
3法国劳动法典(Code du travail)第 L.2242-1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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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权指令建议文本》立法建议说明进一步指出，离线权是指工人有权在工作时间之外不通过电话、电

子邮件或其他信息等数字工具从事与工作相关的活动或通信。断开连接的权利使工人有权关闭与工作相关

的工具，并且在工作时间之外不回应用人单位的要求，而不会产生不利后果。相反，用人单位不应要求工

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工作。综上所述，离线权具有以下核心特征：第一，其行使时间限于工作时间之外。这

意味着雇员在工作时间内负有提供劳务的义务，无权离线；因此，界定工作时间是行使离线权的前提。第

二，其核心内容是“离线”状态，即雇员有权脱离工作、免于参与工作相关通信，无需提供劳务或进行电

子通信活动。相应地，雇员有权关闭工作相关的电子设备，并在工作时间外不回应用人单位的要求。第三，

离线权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其主要体现在雇员有权不通过数字工具直接或间接进行工作或通信。其核心

目的在于防止用人单位在工作时间外利用电子通信下达指令，使雇员能真正脱离数字工作环境。因此，它

是数字时代的产物，区别于传统的休息权或拒绝工作权。第四，离线权是一项法定权利。鉴于劳动关系的

持续性和互信基础，法律保障雇员行使该权利不会遭受不利后果，并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负有义务：不得因

雇员行使离线权而采取解雇或其他报复措施。换言之，该权利的行使受法律保护[5]。 
(二) 离线权区别于休息权 
现行《劳动法》以物理场所和可量化工时为核心的加班认定体系，难以有效保护劳动者离线权，进

而无法充分实现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的目标[6]。具体而言，工作时间立法的核心在于通过限制正常工作时

间来保护休息权。尽管有观点认为离线权本质属于休息权，但两者并非等同。一方面，即使劳动者处于

随时可被远程联系但未实际工作的状态或从事非连续性的电子通信活动，这些时段通常不被认定为工作

时间。即使事后被认定并获得补偿(加班费或补休)，也无法弥补劳动者因丧失对个人时间的自主掌控而失

去的身心放松机会，这实质上仍损害了应然层面的休息权。另一方面，离线权还包含拒绝用人单位在非

工作时间利用技术手段进行远程监控的权利，这难以被传统休息权的内涵所涵盖。由此可见，虽然离线

权无法阻止劳动者离线后自愿工作，但其核心价值在于确保劳动者在特定时间段内免受用人单位的远程

干扰，从而在实质上为休息权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7]。 
(三) 离线权独立于隐私权 
在学理上，隐私权可以作出狭义和广义界定。广义隐私权是指个人对私人领域的自我决定权。狭义

隐私权具有被动性和消极排他性，强调私生活安宁与私密空间、私密活动以及私密信息不被外界所知晓。

与狭义隐私权相比，广义隐私权既可以容纳狭义隐私权所强调的消极面向，也可涵盖个人对其私人领域

的自主控制。基于此，劳动者隐私权是指劳动者对与工作无关的私人领域的自主决定权。尽管西班牙将

离线权规定与数据保护法中，但二者实属不同的权利。首先，二者性质与关系不同。劳动者离线权旨在

保障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切断与用人单位的远程联系且免受不利影响，具体包括：无义务远程办公、回

复工作通信、接受智能系统分配任务、配合安装实时监控设备等。这实质上有助于实现劳动者对其私人

领域的完全自主，即隐私权目标。因此，离线权是实现隐私权的重要手段，而隐私权是其目的[7]。其次，

实现路径与困境不同。基于劳动关系的从属性本质，劳动者隐私权行使必然与用人单位管理权发生冲突，

其保护难点在于合法、合理地协调此冲突。然而，我国现行劳动立法与司法实践对劳动者隐私权保护明

显不足，机制远未完善，客观上无法通过保护隐私权来有效保障离线权。最后，权利内容存在差异。劳

动者离线权包含隐私权难以涵盖的独特内容，例如在特定条件下将劳动者的待命时间认定为劳动时间，

这属于特殊的劳动时间认定规则，已超越隐私权保护的范畴[8]。 
(四) 复数规范的目的性建构证成离线权 
在劳动者离线权的权利证成上，可以采取复数规范的目的性建构这一路径。劳动者离线权有助于促

进劳动者休息权、劳动者隐私权、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等权利的实现，而后三者均可以在我国立法中得以

体现[9]。宪法第 43 条明确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劳动法第 4 章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中所规定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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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保护劳动者休息权；劳动法第 12 条明确指出，劳动者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

视。虽然我国劳动立法并未明文规定劳动者隐私权，但是劳动不是商品，劳动者隐私权也不是商品，不

得因为进入劳动关系而放弃。由此可见，劳动者离线权作为新型权利可以从复数规范的目的性建构中推

衍出来，可以被既有法律体系所容纳。 
(五) 离线权引入的现实必要性 
离线权制度对解决工时过长困境具有三重现实必要性：其一，远程办公普及导致工作生活边界模糊，

如 2020 年疫情期间全国单日近两亿人居家办公，凸显离线权确立“断联”机制的关键保障作用；其二，

我国超时加班痼疾普遍存在，2019 年互联网企业“996”工作制及 2022 年多省市专项治理表明该问题跨

行业蔓延，离线权为规制工时失控提供新工具；其三，新就业形态加剧工时风险，2021 年研究显示平台

劳动者周均工时 54.43 小时，2 亿灵活就业者面临“持续在线”压力，离线权成为保障该群体的迫切需求

[10]。在认定工伤方面，工作时间相关的劳动争议案件近年来呈现爆发式增长，凸显了完善灵活用工方式

工作时间规则的紧迫性。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4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该省新业态用工纠纷数量呈大

幅增长态势，其中涉及远程办公场景下的工作时间认定、加班费计算等争议占比显著提高。在司法实践

层面，仅从公开报道的典型案例看，就有多起居家办公引发的工伤认定、加班费追索及过劳猝死索赔案

件引发社会关注。这些案件集中反映了传统工时制度在新型工作模式下的失灵状态。在“田某某诉广州

市荔湾区人社局工伤保险资格认定案”中，石某宇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下班后持续处理工作，最后一

条工作信息发送时间为 19 时 22 分，19 时 40 分突发疾病死亡。尽管人社局最初不予认定工伤，但广州

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终审撤销该决定，明确指出“职工下班后因工作需要继续占用个人时间处理工作事项

的，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延伸”。此案虽以工伤认定为焦点，但核心揭示了居家办公导致工作边

界消融的普遍困境——据涉事公司员工证言，石某宇回家后继续处理工作是常态，这种无休止的工作状

态直接加剧了健康风险。离线权通过强制“断联”机制，可有效降低过劳导致的健康损害，本质上是对

劳动者生命权的保障。从争议预防角度看，若能确立离线权，能够减少石某宇这种类似案件的维权困境。 

5. 我国劳动者离线权的实现路径 

由于离线权在域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我国立法者应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在权利的框架下构

建较为明确的权利规则，使得法院在具体审理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妥善回应权利引发的责任问题。 
(一) 劳动者离线权的模式选择 
域外离线权实践可分为立法与自我监管模式。法国最早提出离线权概念并颁布有关法案的国家，其

早在 2016 年就通过了关于离线权的《库姆利法》，并在劳动法典中将其定位为集体协商的强制谈判事项。

该法仅作原则性规定，具体实施细则，如离线权行使方式、相关培训需由劳资双方协商制定，并纳入企

业关于数字工具使用的公司章程。德国则选择了自我监管路径，未专门立法。德国之所以没有在法律上

明确规定离线权，主要是因为德国联邦政府认为本国有关工作时间的规则比较完善，集体协商机制较为

发达，法律是否规定劳动者享有离线权并不重要。因此尽管曾讨论立法，但因用人单位反对而搁置，主

要通过集体协商灵活处理离线保护问题。然而，德国学者近期因自我监管模式对劳动者的实质保护不足，

要求立法的呼声渐涨。对我国而言，鉴于集体协商机制尚不发达，通过立法明确离线权并强制用人单位

与工会或劳动者代表协商制定具体规则，对于保障休息权、平衡工作生活及转变用工观念更具现实意义。 
(二) 离线权的规则构造 
数字时代劳动者离线权入法重点，需要厘清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区分界限。劳动者工作时间与

非工作时间的区分对于劳动者休息权的保障具有关键性意义。尤其是对于数字时代劳动者而言，工作与

非工作时间界分清晰，不仅关系着劳动者的健康权与休息权，还关系着劳动者人格尊严权与和谐劳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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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构建[11]。 
1) 明晰正常工作时间与非正常工作时间的分界 
用人单位应事先以书面或电子形式明确告知工作环境与工作时间。为适应工作弹性化，可在保证核

心在岗时间前提下，经劳资协商确定个体正常工作时间，平衡工作与生活。同时，应为实行综合计算工

时制或不定时工时制的劳动者引入每日最低连续休息时间，保障其拥有不受干扰的连续休整时段。用人

单位需建立客观、可信赖且不侵犯隐私的工作时间记录系统(如员工自报制)，尤其对远程办公者清晰记录

工时。需注意，员工自报制不免除用人单位的防过劳义务。此外，要求劳动者在短时间内响应的待命时

间应认定为工作时间，因其限制了劳动者自主安排权并可能影响兼职收入。最后，为实现离线权目标，

用人单位应优先补偿劳动者被侵犯的休息时间，仅在客观无法补偿时才允许金钱替代。 
2) 用人单位与工会就离线权内容进行协商 
用人单位应与工会代表协商，明确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关闭电子通信、监控、智能任务分配等数字

设备的权利。同时，可根据岗位特点，就加班、待命等确需在非工作时间联系劳动者的例外情形进行协

商并书面约定，但立法需对这些例外情形加以限制。 
3) 用人单位承担侵犯劳动者离线权的侵权责任 
劳动者行使离线权不得遭受不利对待，否则用人单位需承担法律责任。禁止用人单位对行使离线权

的劳动者实施打击报复，或优待非工作时间保持联系者。将劳动者非工作时间可联系状态作为差别待遇

依据的，应受劳动法的规制。若证明劳动者因行使离线权受损，用人单位应赔偿。例如，法国虽未立法

规定违反离线权的法律责任，但其最高法院判例已要求雇主赔偿。我国也应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违反离

线权书面协议的，劳动者可提起违约之诉；未与工会协商形成书面声明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

处以罚款。 
4) 劳动者离线权的救济 
一项权利能否得到有效行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该权利的救济机制是否完善决定的，离线权也不例

外。因此，为了保障劳动者离线权的实现，充分发挥离线权的作用，法律应当为离线权设置相应的救济

机制。首先，应增强劳动者自救意识，普及休息权与离线权知识，明确其享有投诉、仲裁或诉讼的权利

并鼓励行使。其次，鉴于劳资能力差距导致的举证难，应建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由用人单位证明其未

侵犯离线权，否则承担不利后果。再次，强化技术保护手段，如建立在线工时监测系统及网上举报平台。

最后，应强调工会职能，监督用人单位履行协商义务，并在侵权发生时维护劳动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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